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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供电系统资源共享设计规范》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1.1  任务来源 

2020 年 4 月，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关于下达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2020

年第一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中城轨〔2020〕22 号）的要求，由中国城

市轨道交通协会设计咨询专业委员会组织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

起草编写《城市轨道交通供电系统资源共享设计规范》,计划编号为 2020001-T-01，项

目周期 1 年。 

1.2  协作单位 

《城市轨道交通供电系统资源共享设计规范》编制协作单位包括：北京城建设计

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公司、福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厦

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西安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司。 

2  编制工作组简况 

2.1  编制工作组及其成员情况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分工 

1 于松伟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教高 技术顾问 

2 杨兴山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院副总工/教高 主编 

3 韩连祥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轨道院副总工/教高 审查人 

4 陈德胜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所长/教高 
协调人/审

查人 

5 孙名刚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所总/教高 审查人 

6 周菁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所总/教高 审查人 

7 王绍勇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分院院长/高工 审查人 

8 胡伟然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工 
副主编/ 

联络人 

9 陈海辉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工 编写人 

10 樊建辉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工 编写人 

11 高东升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工 编写人 

12 梁玉娟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室主任/高工 编写人 

13 邱小梅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工 编写人 

14 杨锐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工 编写人 

15 韩志杰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工 编写人 



16 郭志奇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工 编写人 

17 雷芳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写人 

18 高扬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写人 

19 朱雨婷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写人 

20 于木里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写人 

21 王颖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供电部部长 技术顾问 

22 蔡波 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技术顾问 

23 杨波 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分公司副总经

理 
审查人 

24 姚崇武 福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高工 编写人 

25 何俊伟 福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写人 

26 卢国仪 福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写人 

27 林清 福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写人 

28 胡建侠 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分公司副总经

理 
技术顾问 

29 夏付炳 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分公司副总工

程师 
技术顾问 

 

2.2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序号 章节 起草人 

1 
第 1 章、第 2

章、第 3 章 
杨兴山、胡伟然 

2 第 4 章 雷芳、朱雨婷 

3 第 5 章 

于松伟、杨兴山、韩连祥、陈德胜、胡

伟然、陈海辉、高东升、杨锐、高扬、

郭志奇、樊建辉、王颖、蔡波、杨波、

胡建侠、夏付炳、姚崇武、何俊伟 

4 第 6 章 梁玉娟、周菁、孙名刚、王绍勇 

5 第 7 章 邱小梅、于木里 

6 第 8 章 韩志杰、孙名刚 

7 第 9 章 樊建辉、朱雨婷 

8 第 10 章 卢国仪、林清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至 2021 年 4 月，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梳理了多个城市的资源共享研究报

告，总结了近年来城市轨道交通供电系统资源共享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管理经验，

期间 10 余次组织工作组内部讨论会，重点分析讨论了“供电系统资源共享”定义、资

源共享主变电所站址选择、资源共享主变电所外电源电压等级以及主变压器台数与容量

选择等内容，最终修改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4  标准编制原则及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4.1.编制原则 

经过起草工作组成员讨论认证，确定标准编制遵循下列基本原则： 

（1）承接性原则。标准术语应与相应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的规定内容相一致，

杜绝条文自相矛盾。标准技术内容应与国家、国际、行业和地方标准兼容，防止出现

冲突，确保一致性。标准技术内容中引用其他标准时，需明确指出所引用标准内容，

增强标准的可读性和可操作性。 

（2）科学技术性原则。标准编制以保障城市轨道交通供电系统资源共享的合理推

进为目标，充分考虑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和技术性，规定城市轨道交通供电系统资源共

享的相关要求。 

（3）可操作性原则。标准在充分考虑广泛适用性的基础上，重点吸收相关建设和

运营单位的经验，同时在编写过程中充分征求相关单位的意见，提高标准在实际应用

中的可操作性。 

4.2. 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本规范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供电系统资源共享相关内容，指导城市轨道交通供电

系统资源共享设计，适用于直流、交流牵引制式城市轨道交通线路。本规范执行国家

有关土地、电力资源的法规和方针政策，充分响应国家“十三五”规划中推进资源节

约、集约利用，提高资源利用综合效益的号召。 

本规范在编制过程中，参考、引用了《地铁设计规范》、《铁路电力牵引供电设计

规范》、《35kV~110kV 变电站设计规范》、《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电能质量公用电

网谐波》、《电力装置电测量仪表装置设计规范》等规范、标准，其中相关条款是本规

范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 

本规范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

规则》的要求编写，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明确城市轨道交通供电系统资源共享所面

临的主要问题，并参考已实施的相关规范内容，以此作为编制的依据。 

（1）“供电系统资源共享”定义的确定 

该术语曾定义为“对城市轨道交通供电系统电力设施、管理资源、土地资源的共用和

分享”，因为考虑到主变电所的资源共享包含土地资源的共享，供电车间资源共享属于组织

机构管理资源共享。但经查找资料，“设施”的含义为“满足某种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机构、

组织、系统以及建筑等”，因此电力设施已包含电力设备及相关的组织机构管理资源、房屋

建筑等设施资源。经讨论研究，“供电系统资源共享”定义为“多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多

个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或多个电力用户对城市轨道交通供电系统电力设施的共用和分享”。 

（2）关于资源共享主变电所站址标高宜在 100 年一遇高水位上问题 

根据《35~110kV 变电站设计规范》变电所站址标高宜在 50 年一遇高水位上，而

对于资源共享主变电所，资源共享线路建设时序前后差距不等，远期共享线路可能与

初期建设时相隔 20~30 年。又考虑到资源共享主变电所的重要性，将站址标高防洪等



级提高一级。 

（3）关于资源共享主变电所外电源电压等级可选择问题 

本规范适用于直流牵引制式及交流 25kV 牵引制式城市轨道交通，外电源电压等级

考虑了系统需求及我国电网电压等级现状。适用于轨道交通外电源的 220kV、110kV 电

压等级在我国各地应用较普遍，可用于直流牵引制式及交流 25kV 牵引制式城市轨道交

通。我国东北部分城市外电源存在 66kV 电压等级，由于交流 25kV 牵引制式时负序电

流较大，而 66kV 电压等级短路容量较低，因此 66kV 建议用于直流牵引供电制式轨道

交通。随着电网的发展，35kV 电压等级逐步退出运行，但在青岛等个别城市仍存在，

35kV 电压等级适用于直流牵引制式城市轨道交通线路，比自建 110/35kV 主所节省投

资，因此建议城市电网 35kV 外电源可用时，优先选择 35kV 外电源。 

（4）关于主变压器台数与容量选择问题  

深圳、成都等城市部分线路出现开通初期客流即达到远期水平，主变压器容量应

按远期客流一次到位实施。除却轨道交通线路客流增加等因素导致用电负荷变化外，

轨道交通线路分期建设亦致使资源共享主变电所负荷变化，主变压器台数和容量应结

合既有资源共享线路和规划资源共享线路用电负荷容量、等级、计费原则、损耗、分

期扩建难度及成本等因素确定。 

6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6.1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 

（1）关于 5.2.3 同一座资源共享主变电所承担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不宜多于 3

条线路的验证分析 

主变电所资源共享带来投资减少、效益增加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弊端。资源共享

主变电所由原来承担一条轨道交通线路供电，变成同时承担多条轨道交通线路供电。

供电范围扩大了，当该共享主变电所故障解列时，停电影响范围也扩大了，供电支援

的难度也增加了。考虑到供电系统的可靠性，资源共享应有一定限度，因此，规定同

一座资源共享主变电所承担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不宜多于 3 条线路。 

另一方面，轨道交通常用的主变压器容量一般不大于 63MVA。根据线网分布情况，

一条中等运量，25~35km 的线路主变压器容量约 2*20~25MVA，2 条资源共享线路主变

压器容量约 2*31.5~40MVA，3 条资源共享线路主变压器容量约 2*50~63MVA。资源共享

线路不超过 3 条时，主变压器容量大小适中。资源共享线路多于 3 条时，主变压器容

量增大，变压器短路阻抗增大，其本身损耗增加，不利于节能。主变压器容量增大，

外线规格增加也会引起投资增加。 

（2）关于 5.6.3 资源共享主变电所至共享线路馈线的计量装置准确度等级的验证

分析 

GB/T50063-20174.1.2 条，关于计量装置准确度等级的相关要求，电能计量装置应

符合现行标准《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DL/T448 的规定。DL/T448-2016 第 6.1.b）

条规定如下。 



  

 
按 DL/T448-2016 要求，城市轨道交通属于 II 类电能计量装置，考虑到轨道交通

用电量较大，资源共享的主变电所也可能为不同运营公司供电，因此，建议有功电能

计量等级提高一级，按 0.2S 级要求。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的准确度等级要求据此

分别选择 0.2S 级和 0.2 级。 

无功电度计量不收费，准确度等级要求不高。根据 DL∕T 448-2016《电能计量装

置技术管理规程》第 6.2 条要求，I~V 类电能计量装置无功计量准确度均为 2 级，因

此无功计量准确度等级要求为 2 级。 

（3）关于 5.6.5 资源共享主变电所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电流宜采用 1A 的验证分析 

根据 GB/T 50063-2017《电力装置电测量仪表装置设计规范》7.1.6 条，测量用电

流互感器的额定二次电流可选用 5A 或 1A。110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的电流互感器宜选用

1A。但在实际应用中 1A 的电流互感器比 5A 的有不少优越之处。 

1）1A 的电流互感器功耗小，节约电能，可采用小容量电流互感器 

以导线截面为 2.5mm2 电线长度为 10m 的铜导线为例，采用 1A 电流互感器线路功

耗为 0.14VA，采用 5A 电流互感器功耗为 3.57VA，即用 1A 电流互感器的功耗仅为 5A

电流互感器的 4%。 



 

在相同截面和相同长度的导体条件下，二次侧电流为 1A 电流互感器的容量可以较

小，不仅降低电流互感器价格，而且由于电流互感器体积减小，还可以减小开关柜的

尺寸。 

2）1A 的电流互感器传输距离远、允许带更多负荷 

 

从表 3 可以看出，以额定容量为 2.5VA，电线截面为 2.5mm2的电流互感器为例，

1A 电流互感器的传输距离为 178m，5A 电流互感器的传输距离为 7.1m。在相同额定负

荷和相同导线截面的情况下，1A 互感器传输距离是 5A 互感器传输距离的 25 倍。 

3）在相同条件下，1A 的电流互感器可采用小截面导线，降低工程投资。 

GB/T 50063-2017《电力装置电测量仪表装置设计规范》第 8.1.5 条规定：对一般

测量回路电缆线芯截面，当二次电流为 5A 时，不宜小于 4mm2，二次电流为 1A 时，不

宜小于 2.5mm2。因此，在电流互感器相同容量和导线长度相同的条件下，当电流互感

器二次电流为 1A 可以用小截面导体，降低了工程造价。 

综上所述，规范第 5.6.5 条规定：资源共享主变电所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电流应采

用 1A。 

6.2  综述报告 



无。 

6.3  技术经济论证 

在轨道交通进入网络化建设阶段，供电系统资源共享在国内各大中城市的轨道交

通建设中已开展研究多年，并编制城市轨道交通供电系统资源共享专题研究报告，已

积累丰富的工程经验。本规范在总结各地供电系统资源共享工程经验的的基础上进行

提炼、编制而成，可有效指导供电系统资源共享规划、设计方案。在全国范围轨道交

通行业内推广有利于提高供电系统资源共享设计的规范性，降低建设、运营投资。 

6.4  预期的经济效果 

城市轨道交通供电系统资源共享可以实现电力资源、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综合

配置、高效使用，可以减少电力设施、土地资源占用，减少对城市规划的影响。可以

降低建设投资，节省运营维护成本，响应国家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提高资源利

用综合效益的号召，树立共享的发展理念，落实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 

7  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本标准未参考国际标准。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规范编制过程中，对于资源共享主变电所高压侧主接线形式曾存在意见分歧。

直流牵引制式轨道交通建设较早，部分城市在直流牵引制式轨道交通建设过程中，主

变电所高压侧主接线采用桥式接线，认为可靠性比线路变压器组接线方式更高。但采

用桥式接线变压器的投入、切除运行方式复杂，投资大大增加。直流牵引制式轨道交

通一条线路一般设 2 座及以上主变电所，至少 4 路外电源，可靠性已相当高。线路变

压器组接线简单，投资低，完全满足轨道交通用电需求，因此，首先建议采用线路变

压器组接线方式。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本规范作为国内第一本针对轨道交通供电系统的专门规范，适用于直流、交流牵

引制式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建议在全国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设计中推广应用。 

标准贯彻的相关措施建议：成立标准实施工作领导小组，编制单位技术骨干组成

技术组，组织标准培训、宣贯和答疑。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本规范所涉及的技术内容不涉及任何产品的专利技术。 


